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的通知 

（沪卫计规〔2017〕017 号） 

 

各区卫生计生委，市卫生计生委监督所： 

 

  为进一步规范卫生计生行政执法行为，增强行政处罚裁量合理性，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相关卫生计生专业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上海市

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我委组织制定了

《上海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本基准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3 年1 月 31 日止。 

 

  特此通知。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26 日  

 

上海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案由一：三级、四级实验室未依照规定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活动的资格证书，或者已

经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但是未经批准从事某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生物实验活动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二、处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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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四级实验室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或者已经

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但是未经批准从事某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有关活动，监督其将用于

实验活动的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并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

的处分；有资格证书的，应当吊销其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裁量基准 

情形 情节 裁量幅度 

一般情

形 

未依照规定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活动的资格证书从事某种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 

警告 

已经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但是未经批准从事某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 

已经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但是未经批准从事疑似高致病性病原生物实验活动 

情节严

重 

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 

吊销资格证

书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其他具有《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规定的从重情形 

 

  四、说明 

  1.关于本案由实验室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实验室为三级、四级实验室。 

  2.关于资格证书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资格证书为依据 2003 年《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国家发给从事高致病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活动实验室的资格证（注：该证书已经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

被国务院取消）。 

  3.关于其他严重后果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其他严重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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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二：在不符合相应生物安全要求的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

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二、处罚内容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不符合相应生物安全要求的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有关活动，监督其将用于实验活动的

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并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实验室

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裁量基准 

情节 裁量幅度 

在不符合相应生物安全要求的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 警告 

 

  四、说明 

  关于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实验室生物安全要求按照国家和本市强制性的卫生标

准，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技术规范和管理规范执行，包括但不限于：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

则》（WS233－2002）。 

 

  案由三：三级、四级实验室未依照规定在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和生

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一）项。 

  二、处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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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一）未依照规定在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

全实验室级别标志的。 

  三、裁量基准 

情形 情节 裁量幅度 

首次发现情

形 

未依照规定在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 

警告 未依照规定在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

志 

逾期不改正

情形 

未依照规定在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逾期不

改正 吊销许可证

件 未依照规定在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

志，逾期不改正 

 

  四、说明 

  1.关于本案由实验室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实验室为三级、四级实验室。 

  2.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3.关于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全实验

室级别标志按照国家和本市强制性的卫生标准，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技术规范和管理规

范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50346－2011）。 

 

  案由四：未向原批准部门报告实验活动结果以及工作情况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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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二）项。 

  二、处罚内容 

  实验室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二）未向原批准部门报告实验活动结果以及工作情况的。 

  三、裁量基准 

情形 情节 裁量幅度 

首次发现情形 

未向原批准部门报告实验活动结果 

警告 

未向原批准部门报告实验工作情况 

逾期不改正情形 

未向原批准部门报告实验活动结果，逾期不改正 

吊销许可证件 

未向原批准部门报告实验工作情况，逾期不改正 

 

  四、说明 

  1.关于本案由实验室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实验室为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资格证书

的实验室，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批准，从事某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实验室。 

  2.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案由五：未依照规定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或者对所采集样本的来源、采集过程和方法等未作详细记

录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一、二款。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三）项。 

  二、处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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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三）未依照规定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或者对所采集样本的来源、采集过程和方法等未作详细记录

的。 

  三、裁量基准 

情形 情节 裁量幅度 

首次发现情形 

未依照规定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 

警告 

对所采集样本的来源、采集过程和方法等未作详细记录 

逾期不改正情形 

未依照规定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逾期不改正 

吊销许可证件 

对所采集样本的来源、采集过程和方法等未作详细记录，逾期不改正 

 

  四、说明 

  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案由六：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一级、二级实验室未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备案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四）项。 

  二、处罚内容 

  实验室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四）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一级、二级实验室未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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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备案的。 

  三、裁量基准 

情形 情节 裁量幅度 

首次发现情形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一级实验室未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备

案 

警告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二级实验室未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备

案 

逾期不改正情

形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一级实验室未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备

案 吊销许可证

件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二级实验室未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备

案 

 

  四、说明 

  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案由七：未依照规定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或者工作人员考核不合格允许其上岗，或者批准未采

取防护措施的人员进入实验室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五）项。 

  二、处罚内容 

  实验室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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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未依照规定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或者工作人员考核不合格允许其上岗，或者批准未采取

防护措施的人员进入实验室的。 

  三、裁量基准 

情形 情节 裁量幅度 

首次发现情

形 

未依照规定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警告 

工作人员考核不合格允许其上岗 

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批准未采取防护措施的人员进

入实验室 

逾期不改正

情形 

未依照规定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逾期不改正 

吊销许可

证件 

工作人员考核不合格允许其上岗，逾期不改正 

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批准未采取防护措施的人员进

入实验室，逾期不改正 

 

  四、说明 

  1.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2.关于工作人员培训和考核规定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工作人员培训和考核规定按照国家和本市强制

性的卫生标准，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技术规范和管理规范执行，包括但不限于：《实验

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WS233

－2002）。 

 

  案由八：实验室工作人员未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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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处罚内容 

  实验室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六）实验室工作人员未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 

  三、裁量基准 

情形 情节 裁量幅度 

首次发现情形 实验室工作人员未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警告 

逾期不改正情形 实验室工作人员未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逾期不改正 吊销许可证件 

 

  四、说明 

  1.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2.关于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和操作规

程按照国家和本市强制性的卫生标准，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技术规范和管理规范执行，

包括但不限于：《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

全通用准则》（WS233－2002）、《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工作规范》（卫检字（2002）8 号）、

《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管理办法》（卫办医政发〔2010〕194 号）、《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

管理办法》（卫医发〔2006〕73 号）、《全国艾滋病检测工作管理办法》（卫疾控发〔2006〕218

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医学检验实验室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卫医发

〔2016〕37 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寨卡病毒和 H5N6 流感病毒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科教函〔2016〕128 号）。 

 

  案由九：未依照规定建立或者保存实验档案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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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处罚内容 

  实验室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七）未依照规定建立或者保存实验档案的。 

  三、裁量基准 

情形 情节 裁量幅度 

首次发现情形 

未依照规定建立实验档案 

警告 

未依照规定保存实验档案 

逾期不改正情形 

未依照规定建立实验档案，逾期不改正 

吊销许可证件 

未依照规定保存实验档案，逾期不改正 

 

  四、说明 

  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案由十：未依照规定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并备案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八）项。 

  二、处罚内容 

  实验室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八）未依照规定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并备案的。 

  三、裁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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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情节 裁量幅度 

首次发现情形 

未依照规定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 

警告 

未依照规定备案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 

逾期不改正情形 

未依照规定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逾期不改正 

吊销许可证件 

未依照规定备案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逾期不改正 

 

  四、说明 

  1.关于本案由实验室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实验室为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

室。 

  2.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案由十一：经依法批准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未建立健全安全保

卫制度，或者未采取安全保卫措施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二、处罚内容 

  经依法批准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未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或

者未采取安全保卫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被盗、被抢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该实验室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

的，该实验室设立单位的主管部门还应当对该实验室的设立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裁量基准 

情形 情节 裁量幅度 

javascript:SLC(56085,0)
javascript:SLC(56085,33)
javascript:SLC(56085,0)
javascript:SLC(56085,61)


逾期不

改正情

形 

未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逾期不改正，导致高致病性病

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被盗、被抢或者造成其他严重

后果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该实验室从事高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资格

证书 未采取安全保卫措施，逾期不改正，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菌（毒）种、样本被盗、被抢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四、说明 

  1.关于本案由实验室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实验室为经依法批准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的实验室的设立单位。 

  2.关于资格证书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资格证书为依据 2003 年《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国家发给从事高致病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活动实验室的资格证（注：该证书已经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

被国务院取消）。 

  3.关于其他严重后果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其他严重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 

 

  案由十二：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或者承运单位经批准运输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未履行保护义务，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被盗、

被抢、丢失、泄漏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二款。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二、处罚内容 

  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或者承运单位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

物菌（毒）种或者样本未履行保护义务，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被盗、被抢、丢

失、泄漏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采取措施，消除

隐患，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托运单位和承运单位的主管部门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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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三、裁量基准 

情节 

裁量幅

度 

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被盗、被

抢、丢失、泄漏 

警告 

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样本，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样本被盗、被抢、丢失、泄漏 

承运单位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未履行保护义务，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被盗、被抢、丢失、泄漏 

承运单位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样本未履行保护义务，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样本被

盗、被抢、丢失、泄漏 

 

 

  案由十三：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未依照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就地销毁

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管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 

  二、处罚内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实验室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

照各自职责，责令有关单位立即停止违法活动，监督其将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造成传染病

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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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未依照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就地销毁或者

送交保藏机构保管的。 

  三、裁量基准 

情节 裁量幅度 

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 

吊销许可证件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其他具有《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规定的从重情形 

 

  四、说明 

  1.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2.关于其他严重后果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其他严重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 

 

  案由十四：实验室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未经国家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论证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项。 

  二、处罚内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实验室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

照各自职责，责令有关单位立即停止违法活动，监督其将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造成传染病

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实验室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未经国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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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论证的。 

  三、裁量基准 

情节 裁量幅度 

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 

吊销许可证件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其他具有《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规定的从重情形 

 

  四、说明 

  1.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2.关于其他严重后果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其他严重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 

 

  案由十五：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三）项。 

  二、处罚内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实验室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

照各自职责，责令有关单位立即停止违法活动，监督其将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造成传染病

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 

  三、裁量基准 

情节 裁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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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 

吊销许可证件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其他具有《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规定的从重情形 

 

  四、说明 

  1.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2.关于其他严重后果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其他严重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 

 

  案由十六：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四）项。 

  二、处罚内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实验室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

照各自职责，责令有关单位立即停止违法活动，监督其将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造成传染病

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

的。 

  三、裁量基准 

情节 裁量幅度 

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 吊销许可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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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其他具有《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规定的从重情形 

 

  四、说明 

  1.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2.关于其他严重后果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其他严重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 

 

  案由十七：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的相关实验活动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五）项。 

  二、处罚内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实验室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

照各自职责，责令有关单位立即停止违法活动，监督其将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造成传染病

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相

关实验活动的。 

  三、裁量基准 

情节 裁量幅度 

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 

吊销许可证件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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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具有《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规定的从重情形 

 

  四、说明 

  1.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2.关于其他严重后果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其他严重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 

 

  案由十八：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

征，以及实验室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

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照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五条。 

  二、处罚内容 

  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以及实

验室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

或者人员未依照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

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其

设立单位对实验室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

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裁量基准 

情形 情节 裁量幅度 

一般情形 

未依照规定报告 

警告 

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 

情节严重 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 吊销许可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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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其他具有《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规定的从重情形 

 

  四、说明 

  1.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2.关于其他严重后果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其他严重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 

 

  案由十九：拒绝接受卫生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有关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的调查取证、采集样品等活

动或者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有关预防、控制措施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 

  二、处罚内容 

  拒绝接受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有关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的调查取证、采集样品

等活动或者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有关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

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

位对实验室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

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裁量基准 

情形 情节 裁量幅度 

一般情

形 

拒绝接受卫生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有关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的调查取证、采集样

品等活动 警告 

拒绝接受卫生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有关预防、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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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严

重 

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 

吊销许可证

件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其他具有《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规定的从重情形 

 

  四、说明 

  1.关于许可证件的说明。在卫生计生系统本案由所指的许可证件为医生或护士执业证件。 

  2.关于其他严重后果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其他严重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灾害。 

 

  案由二十：发生病原微生物被盗、被抢、丢失、泄漏，承运单位、护送人、保藏机构和实验室的设立

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报告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二、处罚内容 

  发生病原微生物被盗、被抢、丢失、泄漏，承运单位、护送人、保藏机构和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未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报告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

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或者承运单位、保藏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三、裁量基准 

情节 

裁量幅

度 

发生病原微生物被盗、被抢、丢失、泄漏，承运单位、护送人、保藏机构和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未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报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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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说明 

  关于发生病原微生物被盗、被抢、丢失、泄漏，承运单位、护送人、保藏机构和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报

告规定的说明。本案由所指的报告规定按照国家和本市强制性的卫生标准，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颁布的技术规范和管理规范执行，包括但不限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11 年1 月 8 日

国务院修订）。 

 

  案由二十一：保藏机构未依照规定储存实验室送交的菌（毒）种和样本，或者未依照规定提供菌

（毒）种和样本 

  一、适用依据 

  违反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 

  处罚条款：《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 

  二、处罚内容 

  保藏机构未依照规定储存实验室送交的菌（毒）种和样本，或者未依照规定提供菌（毒）种和样本

的，由其指定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收回违法提供的菌（毒）种和样本，并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

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裁量基准 

情节 裁量幅度 

保藏机构未依照规定储存实验室送交的菌（毒）种和样本 

警告 

未依照规定提供菌（毒）种和样本 

 

  关于本裁量基准的备注： 

  1.本裁量基准中指的病原微生物依据《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卫医发（2002）10 号）确定。 

  2.本裁量基准具有《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办法》所列应当减轻、从轻、从重情形的

适用基准时应当减轻、从轻、从重，基准对上述从轻、从重情形已具体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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